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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马婷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惠钢义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尚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47,220,398.16 355,727,657.17 -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767,638.55 94,780,511.01 -0.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984,317.40 -40,626,235.26 -52.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65,383.84 2,936,913.54 -1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72.46 -463,488.06 9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72.46 -463,488.06 9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0.43 增加67.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1 -0.0029 96.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1 -0.0029 96.5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50,031.7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87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33,589,968 20.87 质押 3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金成 17,700,009 11.00 7,764,195 质押 15,764,195 境内自然人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231,016 3.25 5,231,008 冻结 5,231,016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淑平 2,030,400 1.2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关竹月 2,000,000 1.2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楼肖斌 1,955,900 1.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钢 1,940,600 1.2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应银香 1,849,100 1.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许亚林 1,632,100 1.0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关天玉 1,395,700 0.8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33,589,968 人民币普通股 33,589,968

张金成 9,935,814 人民币普通股 9,935,814

张淑平 2,03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0,400

关竹月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楼肖斌 1,95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5,900

刘钢 1,94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0,600

应银香 1,84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9,100

许亚林 1,63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100

关天玉 1,39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5,700

曹险峰 1,331,901 人民币普通股 1,331,9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法获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或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比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1,886,045.60 113,097,338.09 -71.81% 归还借款及资金投入

其他应收款 82,388,569.22 22,463,898.32 266.76% 往来

长期应收款

232,675,

147.18

219,833,281.13 5.84% 资金投入

固定资产 101,993.04 159,869.01 -36.20% 折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 3,085.39 7,712.89 -60.00% 费用摊销

应付职工薪酬 778,543.76 831,307.45 -6.35% 支付薪酬

应交税费 -3,345,217.75 1,878,471.40 -278.08% 税款缴纳

其他应付款 7,123,819.16 7,068,132.60 0.79% 应付未付

长期借款 47,834,591.46 54,219,700.50 -11.78% 收回借款

长期应付款 78,729,692.50 75,849,692.50 3.80% 应付未付

营业收入 2,365,383.84 2,936,913.54 -19.46% 受市场环境影响业务萎缩

营业成本 857,834.08 699,011.20 22.72% 受市场环境影响业务萎缩，但成本加大

营业税金及附

加

24,393.59 22,463.56 8.59% 受收入影响

管理费用 2,374,426.83 2,928,218.52 -18.91% 费用压缩

财务费用 -24.33 130.55 -118.64% 费用压缩

营业外收入 1,250,158.85 0.00 100.00% 政府补贴收入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1年12月22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西安中院"）（2011） 西民四破字第

00007-7号《民事裁定书》，申请人上海凯聚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聚电子"）因本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向西安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西安中院于2011年10月27日裁定受理凯聚电子提出的对

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于2011年12月22日依法裁定公司重整，自2011年12月22日起至重整程序终止之日

为重整期间。

2011年12月29日及2012年2月2日，公司破产重整第一次、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截至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 共有20户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 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983,321,471.40�元、 美元13,

407,150.18�元；其中申报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75,228,667.16�元。经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

金额为人民币506,762,698.74元、美元25,� 899,781.59�元。

2012年2月21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1)确认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等14�户债权人的债权人民币312,162,698.74�元，美元25,899,

781.59�元。 其中担保债权人民币27,961,563.95�元、美元18,558,037.04�元；普通债权人民币284,201,

134.79�元、美元7,341,744.55�元。 (2)对上海舜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东投资"）申报的债权数额

人民币194,600,000�元予以确认，舜东投资在债权人会议上行使临时表决权。

2012年4月6日,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 债权人会议对《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优先债权组、职工债权组予以

通过，普通债权组经表决未通过。 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 公司于2012年4月9日依法向西安中院申请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草案》。 2012年4月23日西安中院

（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批准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2012年8月2日，经西安中院司法鉴定中心摇号产生了三家拍卖机构（陕西西部拍卖有限公司、陕西

汇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开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10月18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00007-46号和第

00007-47号，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已基本完成，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

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

规定，裁定延长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3年4月22日。

2012年11月，公司资产的查封、冻结得到全部解除。

2013年4月20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00007-60号和第

00007-61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

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延长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3年10

月22日。

2013年10月21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00007-85号和第

00007-86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

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延长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4年4月

22日。

2014年4月14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00007-103号和第

00007-104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

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延长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4年10

月22日。

2014年10月14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00007-117号和第

00007-118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

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5年4月22

日。

2015年4月20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3号和第

00007-124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

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5年10月22

日。

2015年10月20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9号和第

00007-130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

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6年4月22

日。

2016年4月22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00007-140号和第

00007-141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资产变现等工

作，但关于资产过户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

至2016年10月22日。

2012年7月31日，公司按照《重整计划》要求以公司原总股本128,728,066股为基础，用资本公积金

按每10股转增2.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共计转增32,182,016股股份，该部分股份登记至全体股

东名下。 2012年8月1日，全体股东名下新增的股份过户至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 2012年8月9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2]第113751号《验资报告》，公司股本由12,

872.8066万元人民币现变更为16,091.0082万元人民币。 2012年9月14日，公司完成了相关事项的工商变

更登记工作。

2012年9月29日，根据《重整计划》，战略投资者莱茵达控股集团、张金成将其持有的莱茵达公司45%

股权于过户至公司名下。 2012年10月9日，按照《重整计划》，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的25,

745,613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7,764,195股，无限售流通股17,981,418股）过户至张金成名下，张

金成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00%，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此外，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

名下的剩余6,436,403股股份将偿付给债权人以提高对债权人的清偿比例。

公司重整拍卖的主要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应收债权、长期投资及可供出

售的金融资产、无形资产。

截至报告出具日，公司破产重整项目的资产已经公开拍卖完毕，破产重整项目的资产拍卖成交情况

如下：

2012年12月23日第二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陈剑以18,03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公司破产重整

管理人持有的公司3,494,743股股票(其中：限售流通股1,053,922股，无限售流通股2,440,821股)。2013

年4月20日第五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张新龙以4,3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公司破产重整项目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竞买人左林佳以21,1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

大厦"首层甲部（1F2-1F10）,建筑面积813.1㎡；竞买人姚庆以45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

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25号、26号、28号停车位； 竞买人彭琪以1,250,000元的成交价

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18至24号以及27号、29号停车位。 2013年6

月4日第六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邹卫国以6,5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

号"良友大厦"地下一层甲部（建筑面积1449.88㎡）；竞买人虞忠国以6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电子

设备及办公家具；竞买人樊建华以24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

厦"地下二层33号、34号停车位；竞买人邹卫国以12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36号停车位。2013年9月10日第七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樊建华以960,000元的

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30号、31号、32号、43号、44号、45

号、46号、47号停车位；竞买人万正强、樊建华以12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35号停车位； 竞买人章克俭以1,17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可供出售的

金融资产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丰华股份"16.65万股限售流通股 【证券代码

600615】）。 2013年10月10日第八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上海任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9,370,000元的成

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7层局部（建筑面积549.47㎡）。 2013年12月11

日第十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王蕾、王蓓以1,45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南汇航头镇航兴北路95

弄7幢13号102室，14号101室、102室共三套房产（建筑面积256.29㎡）；竞买人陈洪星、颜侠倩以16,850,

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26层商用房（建筑面积1025.16㎡）；

竞买人袁进、任培春以14,71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13层

商用房（建筑面积964.42㎡）。 2014年4月2日第十一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上海博仁实业有限公司以18,

8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27层商用房 （建筑面积1025.16㎡）；竞

买人上海博仁实业有限公司以15,9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22层

部分（建筑面积926.51㎡）。 由于竞买人上海博仁实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日公开竞得公司所属上海

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 22层部分及27层商用房后逾期未全额缴纳拍卖价款，2015年4月22日在西安

中院对前述资产重新公开拍卖，竞买人颜侠倩、陈洪星、李泰然以16,1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

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 27层商用房（建筑面积1025.16㎡）。 2015年7月9日在西安中院对公司破

产重整项目资产公开拍卖中竞买人袁进、丁立新以33,3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

号“良友大厦” 6层商用房（建筑面积2389.87㎡）；竞买人上海渤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12,910,000元

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 22层部分房产（建筑面积926.51㎡）。 2015年11月

12日在西安中院对公司破产重整项目资产进行了公开拍卖，现将资产拍卖结果公告，竞买人上海蜈蚨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52,41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 5层商用房（建

筑面积3953.13㎡，不含室内物品）；竞买人邵宁修以235,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应收债权；竞买人邵

宁修以17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应收股利。

2、中国远大集团有限公司于2008年2月26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公司清偿货款及代理费、逾

期利息、汇率损失总计人民币211,793,387.87元，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已终审裁决，裁决款大部分已支付，剩余款项经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45,547,064.72元。

3、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诉讼公司归还2500万元借款，诉讼已调解，目前裁决款部分已支付，剩余款项经

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26,526,578.06元。

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起诉安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宏普国际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本公司、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仲裁已裁决归还代偿款本金及代偿款利息、仲裁费等，未执行

付款。 后经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1,434,

985.95元、美元18,558，037.04元。

5、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讼公司向其支付欠款本金 、利息、汇兑损益等，已调解，调解款

已大部分支付，剩余款项经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

为人民币17,557,139.24元、美元7,341,744.55元。

6、上海舜东投资有限公司诉讼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裁决，因公司于2011年12月22日进入破

产重整程序，按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舜东公司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经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

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舜东公司债权为人民币19,460万元，并给予舜东公司前述金额的

临时表决权。

7、本公司的子公司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达” ）作为原告诉海宁金润集团

有限公司案：莱茵达与海宁金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宁金润” ）于2011年5月23日签订了《融资租赁

合同》，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海宁金润自2011年6月20日起每三个月等额向本公司支付一次租金，同

时莱茵达与浙江浩远化纤有限公司、浙江金日纺织有限公司、高水甫和高湘凤（简称“担保人” ）签订了

相关担保合同。

2011年12月20日，海宁金润出现可能破产的情形且无能力支付第二期及以后租金等应付款项，莱茵

达即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了（2012）浦民

六（商）初字第666号财产保全的裁定，查封了租赁物并冻结了海宁金润及担保人的相关账户。 莱茵达与

海宁金润及担保人于2012年2月8日签订了《海宁金润案调解方案及协议》。 同日担保人之一浙江浩远化

纤有限公司即提供了300万元人民币作为全面履行《海宁金润案调解方案及协议》的保证金。追加担保人

浩远化纤的法定代表人吴智浩及其妻子王益平对上述调解方案的全面履行向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海宁金润案调解方案及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了确认，并出具了（2012）浦民

六（商）初字第666号《民事调解书》。 莱茵达于2012年2月22日即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

制执行。 强制执行过程中，海宁金润和担保人之一浙江金日纺织有限公司被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分别

依据（2012）嘉海商破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和（2012）嘉海商破字第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破

产。 莱茵达已经参加了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和破产管理人组织的全部债权人会议，向破产管理人申报

的应收租金债权和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也均已经得到了破产管理人的确认。承租人海宁金润集团有限

公司和保证人浙江金日纺织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 2014年5月，在破产管理人的主持下，莱茵达将本

项目的租赁设备以258元的价格出售给重整方浙江海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该款项已支付完毕。 同时，按

照已通过的破产重整方案，莱茵达又收回41万的债权，剩余约140万元的债权，莱茵达已于2014年7月份

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浙江浩远化纤有限公司及高水甫等担保人申请恢复执行，2014年8月海宁法

院接受上海浦东法院的委托， 同意莱茵达直接参与担保人浙江浩远化纤有限公司的财产分配，2016年 2

月24日,�最后一次债权分配已到帐，分配金额为55,223.81元。目前浙江浩远化纤有限公司的资产已处置

完毕，莱茵达作为无抵押债权人未得到清偿。

8、莱茵达作为原告诉福安市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案：莱茵达与福安市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

称“路达公司” ）于2010年12月30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并与福建省永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简称

“永通公司” ）、福安市良兴机电有限公司（简称“良兴机电” ）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

2011年4月29日莱茵达与路达公司、永通公司、良兴机电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经法院主持，各方达成（2011）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15-2号民事调解书。第三人陈长清、吴

春良、吴赛霞及畅和公司自愿加入担保关系，为路达公司在调解书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

时，各方约定：如各被告未能按时偿付任何一期款项的，莱茵达有权就全部剩余款项立即申请一并执行，

并按412,500元收取名义货价。案件调解后各被告能按时支付相应款项。但自2011年12月起有所拖延，延

误10天左右方才支付。 2012年2月初，莱茵达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各

被告分两次支付了1,218,000元。2012年3月莱茵达与良兴机电、吴春良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从2012年

1月26日至2013年12月26日止，每月向莱茵达支付608,768.96元租金。 同时签署了《担保协议》，追加福

建省大众金属有限公司为上述《执行和解协议》承担连带责任。 担保方仅支付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的

2012年1-3月共3期租金，因良兴机电、吴春良以及福建省大众金属有限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上述《执行和

解协议》，2013年5月，莱茵达通过财产保全措施查封担保人之一的良兴机电农业银行基本户以及中信银

行贷款户，并以此逼迫良兴机电尽快履行担保义务。 2013年6月起，担保人之一的良兴机电与莱茵达持续

协商担保责任承担的方案。 经过多次的谈判，确定由吴春良实际控制的福建市弘商机电贸易公司（以下

简称“弘商贸易” ）以及福建省南凯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凯电子” ）追加提供担保，并于

2013年9月签订了相关的《担保协议》，在此前提下莱茵达解封良兴机电的银行账户。 通过延长还款周期

的方式由良兴机电承担担保义务，但担保方仅支付了《担保协议》中约定的部分款项。 莱茵达于2014年

11月，对弘商贸易以及南凯电子等担保企业进行立案起诉，并对弘商贸易持有的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福安市南山典当行的股权及南凯电子名下持有的1,789.54平方的房产进行了财产保全。 2015年7月5

日， 浦东法院对该案进行开庭审理， 判决弘商贸易等被告对良兴机电及吴春良向莱茵达所负担的的12,

783,917.12元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目前本案判决书经公告后已生效，被告仍未按判决书判决的时间

支付款项。

9、莱茵达作为原告诉浙江康辉铜业有限公司案：莱茵达与浙江康辉铜业有限公司（简称“康辉铜

业” ）于2011年12月6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康辉铜业应当自2011年12月6

日起每月等额向莱茵达支付一次租金。并且，为了保证康辉铜业能及时支付各期租金，莱茵达与康辉铜业

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同时，与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和陈德康（简称“担保

人” ）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 2012年3月15日，由于康辉铜业无能力支付第三期及以后的租金，莱茵达即

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了财产保全的裁定，

查封了租赁物，并冻结了康辉铜业及担保人的相关账户。担保人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

限公司同意与莱茵达进行调解,并于2012年5月16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进行了调解并达成了

调解协议,案外第三人劳小农和梁金根同意作为新的担保人一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对莱茵达与康辉铜业、 担保人、 劳小农、 梁金根达成的调解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了确认， 并出具了

（2012）浦民六（商）初字第3049号《民事调解书》。

莱茵达现已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强制执行已由浦东区法院转由债务人

当地的上虞法院履行，2013年7月，上虞法院出具拘留决定书强制将劳小农带到法院，与其签订剩余180

万的《执行和解协议》：a、劳小农2013年7月10日支付10万元（已支付）；b、2013年9月15日支付40万；c、

2013年10月15日支付60万；d、2013年12月15日支付70万；e、同时，劳小农妻子郑志瑛名下的奔驰SL300

为上述劳小农的债务做担保，如任何一期未偿还则将该车辆变卖或拍卖用于偿还上述债务，且该车辆现

已放置在上虞法院指定的场所；上虞法院与梁金根剩余145万元的执行款达成《和解协议》。 莱茵达已分

别于2013年8月1日收到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的45万元及2014年1月15日收到浙江金晨建设有限

公司支付的100万元。 自2013年9月起，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通过变卖设备方

式可得款80万元，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同意该笔款项优先偿还莱茵达的债务。

因劳小农及梁金根未及时履行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以及《和解协议》，莱茵达持续协调督促上虞法院拍

卖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梁金根、劳小农的资产，并于2014年9月30日取得被

告资产拍卖款项31.77万元，莱茵达仍在持续督促上虞法院继续拍卖被告资产。

10、莱茵达与浙江中力节能玻璃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力玻璃” ）于2011年10月27日签订了

《融资租赁合同》，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中力玻璃应当自2011年10月27日起，按月等额向莱茵达支付

一次租金。 并且，为了保证中力玻璃能及时支付各期租金，莱茵达于2011年10月27日与中力玻璃签订了

《保证金合同》，同日与浙江中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宁野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杭州龙发机械有限公

司、浙江台艺天然石料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并且同日汤传兴出具了保证书。 2012年9月开始中

力玻璃未支付租金等应付款项。莱茵达正式起诉中力玻璃、浙江中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宁野农业装

备有限公司、杭州龙发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台艺天然石料有限公司及汤传兴。 莱茵达于2013年8月向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并于2013年9月初对中力玻璃以及除浙江宁野农业装备公司以外的其他

担保企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担保人浙江宁野农业装备公司与莱茵达约定，追加浙江宁野农业装备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国根夫妇为连带责任担保人， 作为对浙江宁野农业装备公司不予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条

件。 2013年9月12日，郑国根夫妇向莱茵达出具《保证书》。 中力玻璃于2013年5月起，因经营不善开始重

组，并于2013年12月向杭州萧山法院申请破产。2014年5月20日，浦东法院做出（2013）浦民六（商）初字

第72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莱茵达对中力玻璃享有债权20,316,734.70元，且中力控股集团等被担保人

对该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莱茵达也已积极参加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和破产管理人组织的全

部债权人会议，向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应收租金债权和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也均已经得到了破产管理人

的确认，因重整方案未定，破产重整仍在进行中。 2014年8月，判决生效后，莱茵达向浦东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浦东法院受理后将案件移送至杭州市萧山区法院，萧山法院以案件正在重整为由退回浦东法院。2015

年1月债权人会议最终通过重整方案，普通债权组清偿比例为9%，关于对莱茵达的债权，管理人提出以投

放本金的40%清偿或者取回租赁物，在此基础上，莱茵达与管理人及汤传兴进行多次沟通协商，通过对多

种方案的比较，最终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租赁物买卖《协议书》，协议约定租赁物总价款1,500万，按月

分期付款，2年付清，每月的15日支付，第一年支付总价款的30%，第二年支付总价款的70%，同时重组后

中力控股及汤传兴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协议签订后，第一个付款日因重整未完成而推迟到2015年10月15

日付款。 自租赁物买卖《协议书》签订后，截至本报告日，莱茵达尚未收到上述款项。

11、莱茵达与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龙建设” ）于2012年6月6日签订了《融资租

赁合同》，该合同约定游龙建设应当自2012年6月6日起，按季度向莱茵达支付一次租金。 并且，为了保证

游龙建设能及时支付各期租金，莱茵达于2012年6月6日与游龙建设签订了《保证金合同》，同日与金厦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并且同日由单喜春、蔡文月、单杭平及李文芳出具了保证书。 由于

从2013年3月开始游龙建设未能按期支付租金等应付款项， 莱茵达于2013年6月13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正式起诉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单喜春、蔡文月、单杭平及李文

芳，并于2013年6月对游龙建设及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2013年12月19日，法院开庭

审理本案，庭审过程中对案件事实部分争议不大。 2014年2月11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做出（2013）浦民

六（商）初字第53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游龙建设向莱茵达支付全部剩余租金、违约金及律师费等合

计26,796,563,11元，金厦建设集团等担保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4年3月21日，金厦建设

集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于2014年10月29日审理此案，于2014年11月18日做出（2014）沪一

中民六（商）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莱茵达向浦东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2015年年初，浦东法院对金厦建设集团承建的杭州市下城区西文经济合作社及浙江音乐学院

项目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告知上述两个项目的筹建部停止支付金厦建设集团的工程款，并将需要支付的

工程款项暂支付到浦东法院；协助执行发出后，浦东法院了解到，已有多家法院对金厦建设集团承建的上

述两项目筹建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并了解到金厦建设因拖欠工程款事情影响较大，浙江省已禁止金厦

建设集团在浙江省范围内进行投标活动。

12、莱茵达与精功镇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汽车” ）于2010年底开始合作汽车厂商融

资租赁业务。 2011年3月28日，莱茵达与精功汽车及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 ）签订《合

作协议》，协议约定，莱茵达向承租人所收取的租金，均由精功汽车代收，如果承租人有逾期，则精功汽车

代为清偿，且精功集团为精功汽车在《合作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因精功汽车在汽车

生产资质方面遇到些问题，于2012年6月开始逾期支付租金，到2013年中期，精功汽车股东由精功集团变

更为镇江国资委旗下的汽车产品平台公司，精功汽车的管理层也相应发生了变更，但精功汽车的租金逾

期越来越严重，经莱茵达多次催收，均无结果。 莱茵达于2014年5月底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进行立

案起诉，并对精功汽车及精功集团进行了财产保全，在庭审过程中，法院认为该案件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且

承租人人数教多，建议莱茵达提起司法审计，对精功汽车应收租金总额及已收租金总额进行司法审计，目

前，司法审计工作已结束，审计报告对莱茵达的债权基本确认，法院已向原被告双方征询司法审计意见，

2016年1月11日，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庭审过程中对案件事实部分争议不大，但对审计报告中的债权金额

的确认及个别承租人债权转让后是否承担担保责任有争议，目前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13、莱茵达与四川科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制药” ）于2012年12月27日签订了《融资

租赁合同》，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科创制药应当自2013年1月18日起，按月等额向莱茵达支付一次租

金。并且，为了保证科创制药及时支付各期租金，莱茵达于2012年12月27日与中力玻璃签订了《保证金合

同》，同日与科创控股集团、四川科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并且同日何俊明、张燕出具

了保证书。 自2014年12起，租金开始出现逾期。 2015年7月16日，莱茵达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8月初对科创制药及其他担保人采取保全措施。 2015年10月9日，浦东法院开庭审判本案，原被告双

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调解约定，科创制药对诉讼债权分3次支付完毕，分别于2015年10月30日、

11月30日、12月30日支付完毕，各担保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截止本报告日，尚未收到上述调

解书约定的款项。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婷婷

日期 2016-04-25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17

公司简称：

ST

宏盛

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宏盛 600817 *ST宏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斌

电话 029-88661759

传真 029-88661759

电子信箱 hs600817@163.com

1.6�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26,597,307.72元，其

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17,971.97元，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273,225,430.95元，年末可

供分配的利润为-286,643,402.92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2015年利润分配

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报告期内，公司处于破产重整计划执行期和正在筹划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 近年来，受宏观调控、经济下滑、市场竞争激烈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经营处境较为艰

难。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355,727,657.17 494,069,006.41 -28.00 803,994,000.83

营业收入 12,042,388.65 31,020,949.45 -61.18 51,524,55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417,971.97 -16,372,191.77 -18.04 2,477,11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812,618.57 -16,534,659.45 -17.87 -737,04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4,780,511.01 108,198,482.98 -12.40 120,080,90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160,314.81 14,587,618.42 -231.35 -24,100,544.04

期末总股本 160,910,082.00 160,910,082.00 0.00 160,910,08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22 -14.34 减少7.81个百分点 2.08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936,913.54 7,543,415.57 2,682,329.31 -1,120,26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3,488.06 557,791.05 -1,225,876.45 -12,286,39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63,488.06 555,963.97 -1,228,165.28 -12,444,75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626,235.26 6,396,714.49 -62,744,933.17 77,814,139.13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

33,589,968 20.87 质押 3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张金成 17,700,009 11.00 7,764,195 质押 15,764,195 境内自然人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5,231,016 3.25 5,231,008 冻结 5,231,016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张淑平 6,399 2,030,400 1.2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关竹月 2,000,000 2,000,000 1.2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楼肖斌 1,955,900 1,955,900 1.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钢 1,480,100 1,940,600 1.2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应银香 1,849,100 1,849,100 1.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许亚林 1,632,100 1.0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关天玉 1,395,700 1,395,700 0.8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法获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

份增减变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 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

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情况说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期公司正处于重整计划执行过程末期。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业务。 全年共实现收入

12,042,388.65元，实现利润总额 -24,765,326.48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17,971.97

元。 本期公司主要的营业收入来自于子600.003展中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600.003展中起到不可估

量的推动作用。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但因为受到国家相关税收制度的调控影响及行业整体影响，本年融资

租赁收入下降明显，利润下降幅度也比较大。目前公司正在与文旅科技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重组成功

将使公司成为及高科技、主体公园建设的经营稳健、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级次

1 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

2 上海汉尼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

3 上海新至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股票代码：

600817

股票名称：

ST

宏盛 编号：临

2016-012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4月25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提前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应参会董事8名，

实际参会董事8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关于公司核销部分应收款项的议案》

公司应收上海浦东万紫千红休闲娱乐俱乐部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租金2,217,982.00元 （人民币大

写：贰佰贰拾壹万柒仟玖佰捌拾贰元整），因上海浦东万紫千红休闲娱乐俱乐部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

28日已注销，同时公司诉其股东已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4）西中民一初字第00014号

调解达成协议，基于经营需要，现予以核销处理，该款项已于以前年度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总经理2015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董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26,597,307.72元，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17,971.97元，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273,225,430.95元，年末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286,643,402.92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2015年利润分配预案

为不分配、不转增。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出具意见：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817

股票名称：

ST

宏盛 编号：临

2016-013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4月25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提前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一致通过：

1、《监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26,597,307.72元，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17,971.97元，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273,225,430.95元，年末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286,643,402.92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2015年利润分配预案

为不分配、不转增。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全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在提出本书面审核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年报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在提出本书面审核意见前，未发现

参与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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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6年4月28日

●实施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ST宏盛；股票代码：600817；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与简称

A�股股票简称由“ST宏盛”变更为“*ST宏盛”

（二）股票代码仍为600817

（三）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6年4月28日

二、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因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一）项的规定:“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被追溯调整重述后连续为负值”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三、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2.4�条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4月27日

停牌一天(公司目前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处于连续停牌状态)，本公司股票2016年4月28日起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本公司股票将在

风险警示板交易。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股票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公司由于最近两年连续出现亏损，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董事会正在积极主动采取措

施，力争尽快消除退市风险，主要措施如下：

2015年12月15日，公司披露了经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西安宏盛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他相

关文件。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公司将购买行业前景良好、盈利能力较强的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使公司转变成为一家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从而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上述措施为公司董事会所拟定的方针策略，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完成，

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五、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或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4.1.1�条第（一）项等相关规定，如果公司2016�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仍为负数，本公司股票将可能被暂停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谢斌

（二）联系地址：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商通大道曲江行政商务区会所裙楼三层306室

（三）咨询电话：029-88661759

（四）传真：029-88661759

（五）电子信箱：hs600817@163.com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17

公司简称：

ST

宏盛


